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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司法院釋字第司法院釋字第司法院釋字第 732 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    

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司法院大法官於本(104)年 9月 25 日舉行第 1434 次會議，會中就

【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捷運設施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案】，作成釋字第 732 號解釋。解釋文意解釋文意解釋文意解釋文意

旨旨旨旨略謂略謂略謂略謂：：：：系爭系爭系爭系爭 90909090 年年年年大眾大眾大眾大眾捷運法第捷運法第捷運法第捷運法第 777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4444 項項項項、、、、77777777 年年年年大眾大眾大眾大眾捷運法第捷運法第捷運法第捷運法第 777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3333 項及項及項及項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 999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允允允允

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

之之之之毗鄰地區毗鄰地區毗鄰地區毗鄰地區土地土地土地土地，，，，於此範圍內於此範圍內於此範圍內於此範圍內，，，，不符合憲法第不符合憲法第不符合憲法第不符合憲法第 23232323 條之比例原則條之比例原則條之比例原則條之比例原則，，，，與憲與憲與憲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有有有違違違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

予適用予適用予適用予適用。。。。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事實事實事實事實略為略為略為略為：：：：一、臺北市政府為辦理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萬隆

站工程，需用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4 小段 3 筆土地（交通用地），以及

同段 3 筆毗鄰地(住宅區）等 6 筆土地，乃檢附徵收土地計畫書及圖等

有關資料，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交由臺北市政府公告，並發函通知

聲請人。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請行政爭訟，認最高行政法院確定終局

判決所適用之 90 年捷運法第 7條第 4項等規定，有違憲之疑義，聲請

解釋。二、臺北市政府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工程，

報經內政部准予徵收新北市新店區大坪林段七張小段 239 筆土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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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新北市政府公告。聲請人請求新北市政府向內政部申請撤銷部分

土地之徵收，經新北市政府審查，認未符合撤銷徵收之規定，並函復

否准撤銷徵收之處理結果，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認最高

行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77年捷運法第 7條第 3項及開發辦法

第 9條第 1項等規定，有違憲之疑義，聲請解釋。 

    本案解釋客體本案解釋客體本案解釋客體本案解釋客體，，，，即系爭規定即系爭規定即系爭規定即系爭規定：：：： 一、民國 90 年 5月 30 日修正公布

之大眾捷運法第 7條第 4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其毗鄰地區辦理

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二、77 年 7 月

1 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開發用地……，

得徵收之。」三、79 年 2月 15 日訂定發布之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

發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得由該主管機

關依法報請徵收……。」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系爭 90 年捷運法第 7條第 4項、77 年捷運法第 7

條第 3 項及開發辦法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允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

目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地，是否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

由之意旨有無違背？ 

    上開爭點，經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732 號解釋，認不符合憲

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

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解釋理由書解釋理由書解釋理由書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一一一、、、、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保障及徵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保障及徵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保障及徵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保障及徵收「「「「實體要件實體要件實體要件實體要件」」」」之之之之憲法基礎憲法基礎憲法基礎憲法基礎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

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

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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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亦為憲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又人民居住自由亦屬憲法第十條

保障之範圍。國家徵收人民土地，不但限制人民財產權，如受徵

收之土地上有合法居住者，亦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徵收人民土

地除應對土地所有權人依法給予合理及迅速之補償外，自應符合

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始無違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二二二二、、、、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之規定有限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效果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之規定有限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效果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之規定有限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效果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之規定有限制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效果 

九十年捷運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其毗鄰地區

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下稱

系爭規定一）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大眾

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下稱捷運設施）土地之毗鄰地區土地。

所稱依法報請徵收，係指依徵收條例之規定為之。徵收條例第一

條第二項規定：「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就徵收土地之範圍而言，徵收條例未規

定者，應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徵收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國

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

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二、交通事業。……」準此，

其徵收除應為興辦該第三條所規定之事業外，其徵收土地之範

圍，並應確為興辦該事業所必須。大眾捷運系統屬徵收條例第三

條第二款所規定之交通事業，其所得徵收土地之範圍，應為捷運

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依系爭規定一所得報請徵收作為開發用

地之毗鄰地區土地，包括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連接、與捷運設施用

地在同一街廓內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一建築基地、與捷運

設施用地相鄰之街廓而以地下道或陸橋相連通等之土地（九十年

捷運法第七條第二項參照），此等徵收土地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

交通事業所必須，其徵收非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自已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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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民之財產權，並對其上合法居住者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又

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聯合開發用地……，得徵收

之。」（下稱系爭規定二）雖未設有前述「依法報請徵收」之要件，

然其程序自應受當時有效之徵收法律之規範。開發辦法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

徵收……。」（下稱系爭規定三）對聯合開發用地之取得，亦設有

「依法報請徵收」之要件。徵收條例係八十九年二月二日制定公

布，故聲請人之一原因案件所適用之七十七年捷運法，應以當時

之土地法有關徵收之相關規定作為報請徵收之依據。然就徵收土

地之範圍言，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

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

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二、交通事業。……」故其徵收

除應為興辦該第二百零八條所規定之事業外，其徵收土地之範

圍，並應確為興辦該事業所必須。然系爭規定二、三許興辦捷運

交通事業時，就聯合開發用地報請徵收；七十七年捷運法對「聯

合開發之用地」並無範圍之界定。是依系爭規定二、三報請徵收

土地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其徵收非捷運交通

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亦已限制人民之財產權，並對其上合法居住

者嚴重影響其居住自由。 

三三三三、、、、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毗鄰地區土地徵收毗鄰地區土地徵收之比例原則審查之比例原則審查之比例原則審查之比例原則審查 

國家以徵收方式剝奪人民土地所有權，甚而影響土地上合法居住

者之居住自由，如非為公用，則須符合其他公益之正當目的。徵

收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屬為興辦交通事業公用之目的；

而主管機關辦理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係在有效利用土地資源、

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固有其公益上

之目的。然國家為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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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等目的，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

地，將使土地資源之利益重新分配或移轉予國家或其他私人享

有，造成原土地所有權人遭受土地損失之特別犧牲。另為達利用

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得等目的，非不得以

適當優惠方式與土地所有權人合作進行聯合或共同開發、以市地

重劃之方式使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重新整理後仍分配土地、以

區段徵收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取回與原土地同價值之土地、或以其

他適當且對土地所有權侵害較小之方式達成。系爭規定一、二、

三以使土地所有權人遭受特別犧牲之方式，徵收非交通事業所必

須之土地進行開發，並非達成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地區發展並利

國家建設經費之取得目的所不得不採之必要手段，且非侵害最小

之方式。其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依法報請徵收非交通

事業所必須之土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

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四、不受理部分不受理部分不受理部分不受理部分 

    聲請人之一認最高行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九十年捷運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七項、開發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六

條、徵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但書、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

條等規定違憲，惟該等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自不得

據以聲請解釋。另一聲請人就七十七年捷運法第七條所規定毗鄰

地區之土地，認為違反法律明確性，同條第一項認違反比例原則，

惟本解釋已宣告系爭規定二於許主管機關為土地開發之目的，報

請徵收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所規定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

之毗鄰地區土地部分，不予適用；且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意旨，亦

難謂已客觀具體指摘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是上開聲請，均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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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

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本解釋另有本解釋另有本解釋另有本解釋另有 13 位大法官分別提出位大法官分別提出位大法官分別提出位大法官分別提出 10 份份份份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協同意見書協同意見書協同意見書協同意見書：：：：蘇大法官永欽蘇大法官永欽蘇大法官永欽蘇大法官永欽、、、、黃大法官茂榮黃大法官茂榮黃大法官茂榮黃大法官茂榮、、、、李大法官震山李大法官震山李大法官震山李大法官震山、、、、陳大法陳大法陳大法陳大法

官碧玉官碧玉官碧玉官碧玉、、、、陳大法官春生陳大法官春生陳大法官春生陳大法官春生、、、、羅大法官昌發羅大法官昌發羅大法官昌發羅大法官昌發(蔡大法官清遊蔡大法官清遊蔡大法官清遊蔡大法官清遊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不同部分不同部分不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陳大法官新民陳大法官新民陳大法官新民陳大法官新民、、、、黃大法官璽君黃大法官璽君黃大法官璽君黃大法官璽君(池大法官啟池大法官啟池大法官啟池大法官啟

明明明明、、、、陳敏大法官加入陳敏大法官加入陳敏大法官加入陳敏大法官加入)、、、、葉大法官百修葉大法官百修葉大法官百修葉大法官百修 

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林大法官錫堯林大法官錫堯林大法官錫堯林大法官錫堯 

 

 

（解釋文、理由書及相關大法官意見書，請上司法院大法官網站瀏覽） 

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 

    


